
 

 

课程教学大纲制订（修订）工作流程（教务科，教学研究与建设科）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教务处提出制订（修订）课程教学大纲的原则与规范要求 

纸质版、电子版报教务处；实验与设备报试实验理中心备案。 

各教学单位具体组织实施 

教学单位分管教学副院长、院长审核批准，汇编成册。 

向相关开课学院，提出课程基本教学要求。 

开课教学单位编写课程教学大纲 

专业或课程组负责人组织编写课程教学大纲 

非
本
单
位
开
设
课
程 


